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4-078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1%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
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出具的《北斗星通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进展告知函》，获悉其于 2024年 9月 6日至 20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43.2626万股。自2024年9月6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权益变动达到公司总股本1%。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因百分比计算，尾数存在差异）：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集中交易）

A股（大宗交易）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号
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9月20日

北斗星通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万股）

318.4626
224.8000
543.2626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151
有□ 无√

减持比例（%）

0.59
0.41
1.00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5月 31日、8月 2日、9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简式权益报告书》、《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达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与此前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567.0385
3,567.0385

-

占总股本比例(%)
6.56
6.56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023.7759
3,023.7759

-

占总股本比例(%)
5.56
5.56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4-042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孙公司南通耀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通耀众”)业务开展需要，提高融资决策效率，公司（含子公司、孙公司）拟为南通耀众新增授信及
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额度、贷款等，担保方式包
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

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孙公司
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需提交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本次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使用有效期为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以上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将不
再就每笔担保事项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
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前述期限内签署前述担保额度内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二、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详见下表：

担保方

深圳全新好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或
盐城福德汽车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被担保方

南通耀众汽
车有限公司

担保方公
司持股比

例

76.04%
（ 或100%）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49.40%

2023 年
度 已 担
保 额 度
（元）

0

2024年度预
计担保额度

（万元）

0

2024 年度
预计担保
增 加 额
（万元）

3,000

预计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23.85%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通耀众汽车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薛静
成立日期：2023年10月2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营业期限：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MAD2F32X5A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永兴街道城港路18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

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电车销售；充电桩销售；二手车经纪；机动
车鉴定评估；轮胎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洗车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服务；电子元器件批发；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健身休闲活动（不含高尔夫球
运动）；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柜台、摊位出租；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基
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
口罩（非医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南通耀众为公司孙公司。
南通耀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当前纳税信用评级为M级。
股权结构：

由于南通耀众成立于2023年10月并于2024年2月取得相关资质开始运营，未有2023年完整年
度的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南通耀众的总资产 30,262,765.76元，负债总额 14,950,566.95
元，净资产 15,312,198.81元，2024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37,912,659.39元，利润总额 312,198.81元，净利
润312,198.81元。（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是孙公司南通耀众新增授信及担保的预计额度，主要为满足南通耀众后续业务开展需求，

尚未签署相关协议，实际贷款及担保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及相关子
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择优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
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五、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充分考虑了下属子公司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

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下属子公司的经营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本次
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的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孙公司。上述担保风险可
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被担保公司的资产质
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被担保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
好、资金充裕，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董事会同意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
项，并将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获得审批（前期签署并生效中）的对外担保额度为8,630万元，

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8.62%；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余额及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69.9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十二届董事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4-043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定于2024年10月8日召

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4
年10月8日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5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时代大厦6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累积投票提案

4.00
4.01
4.02

提案名称

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选举邹林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刘宜云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独立董事选举

关于选举黎小锋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余靖康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应选人数（2）人

√
√

上述议案已经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
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4实行累积投票制，应选独立董事2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
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单位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2）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如以信函方式应在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正

式出席会议需向公司提交参会文件原件。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时代大厦6楼
邮政编码：518031
3、登记时间：2024年9月27日上午9：30—12：00，下午13：30—17：00 。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83280053
联系邮箱：867904718@qq.com
联系人：陈伟彬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六、附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2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0007。

2．投票简称：全新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

示例：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独立董事（如议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10月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样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下列议案行使 表决权（横线上填写赞成、反对、弃权或全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0

3.00

累积投票提案

4.00

4.01

4.02

提案名称

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选举邹林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宜云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选举

关于选举黎小锋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余靖康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应选人数（2）人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若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则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日期：2024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发日起 日内有效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4-041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
9月20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18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
数5人，实际参加会议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孙公司南通耀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耀众”)业务开展需要，提高融资决策
效率，公司（含子公司、孙公司）拟为南通耀众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使用有效期为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以上期限内可循环
使用。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担保事项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前述期限内签署前述担保额度内有关
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9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
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董事会意见：本次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充分考虑了下属子公司资金安排和实
际需求情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下属子公司的经营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决策
效率。本次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的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孙公司，上述担
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被担保公司
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被担保公司目前经营
状况良好、资金充裕，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董事会同意关于为孙公司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
计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

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

司股价、公司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舆情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舆
情管理制度》。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邹林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经审议同意提名邹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同意自

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董事之日起选举其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
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宜云为深圳市全新好股

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经审议同意提名刘宜云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同意

自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董事之日起选举其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黎小锋为深圳市全新好股

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经审议同意提名黎小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

同意自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独立董事之日起选举其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按照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余靖康为深圳市全新好股
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经审议同意提名余靖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
同意自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独立董事之日起选举其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按照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4年10月8日下午2：30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 号理想时代大厦6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通过并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20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邹林：男，汉族，1971年出生，高中中专学历，工作经历:2007年至今，担任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曾用名：浙江贡肽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7年2月至今，兼任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2011年12月至今，担任安徽永生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4年10月至今，担任
西安力邦联盟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月至今，担任浙江君宜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17年8月至今，担任杭州巨仁医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9月至今，担任杭州
佐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年1月至今，担任杭州金色年华医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8年6月至今，担任遂昌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11月至今，担任安吉第二医
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9月至今，担任杭州和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20年12月至今，担任安吉健拓壹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3年1月至
今，担任浙江隽林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4年2月至今，担任建德隽林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4年7月至今，担任杭州永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

邹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通过建德隽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本公司4.9972%的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之情形；未被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刘宜云：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1997年

至2003年任深圳市中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主任；2003年至2004年，任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2003年至今任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4年至今兼任江西电化高科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9年至 2010年任深圳市中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0年至 2013年
任深圳昊天龙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2010年至2013年任深圳市隆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合伙人；2013年9月至2021年3月任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江西世龙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西大龙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华夏通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华夏通宝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华夏通宝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深圳华夏通宝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四川华亿智慧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云智信息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云知咖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江西世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深圳菁联再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菁联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世龙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河北易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乐平市瑞格畅新材
料有限公司监事。

刘宜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未被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黎小锋：男，汉族，1976年出生，学士学历。2004年3月起至今担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

师、高级合伙人;香港律师公会注册海外律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清远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柳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黎小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未被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余靖康：男，汉族，199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16年9月至2019年4月担任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项目经理;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担任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2020年1月至今担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咨询部高级项目经理。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余靖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未被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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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8月3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
司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20日14时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20
日上午9:15至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
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0,817,341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25.0308%，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1,762,1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38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8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195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28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8,139,939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7.715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9,084,74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7.0697%；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8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1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349,995,8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7658%；反对股份728,17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2076%；弃权股份9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26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107,318,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99.2404%；反对股份728,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6734%；弃权股份9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863%。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94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24-042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次会议提案均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贾雄杰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4号楼3楼1号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77人，代表股份285,279,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280,282,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019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69人，代表股份4,996,94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1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469
人，代表股份4,996,9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1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469人，代表股份4,996,9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13%。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副董事长孟凡博先生、监事刘烺先生通
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王波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无
法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已事先向董事会请假）。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委派刘苑玲律师、胡云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736,1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84%；反对2,339,22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00%；弃权 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53,4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9.0984%；反对 2,339,22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131%；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088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886,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3%；反对 17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8%；弃权 222,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604,2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1404%；反对17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1%；
弃权222,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47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877,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2%；反对 187,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6%；弃权 214,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595,2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9603%；反对18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63%；
弃权214,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3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891,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0%；反对 169,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4%；弃权 218,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609,1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2385%；反对16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21%；
弃权218,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9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843,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2%；反对 225,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1%；弃权 210,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561,0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2759%；反对225,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48%；
弃权210,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09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于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993 证券简称：玉马遮阳 公告编号：2024-050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4年10月10
日（星期四）14:30 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时间：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10月10日（星期四）14:30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0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 年10月10 日 9:15—9:25 ，9:30—11:30 和 13:00—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10 月10日 9:15—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4 年9月26日
（七）出席对象：1、截至 2024年9月26日15:00 交易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
网络投票。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人员。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金光西街1966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2、特别提示事项

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上述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4年 10月 9日 9:30-11:30 、13:00-17:00；异地股东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的，须在2024年10月9日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街3510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

请注明“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四）登记办法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股东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 2）、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身份证及账户卡复
印件办理登记。出席人员应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
件和法人证券账户卡原件进行登记；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人证券账户卡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 2）、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进行登记。出席人员应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并请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1），以上资料请于2024年10月9日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4、会务联系人：王云雪

电话：0536-5218698
传真：0536-5218698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街3510号
邮政编码：262702
（五）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3。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1、《参会股东登记表》2、《授权委托书》3、《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9月19日

附件 1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 股 量

联系人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章）

电 话

年月日

年月日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代码

传 真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单位（委托人 ）（持股比例/持股数： ）特委托（ ）先生/女士（受

托人身份号码： ）代理本人/本单位出席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该代理人按照本人/本单位指定的表决意见进行议案表决（议案表决意见表详见
附表），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自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
束之日止。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持股
数：

受 托 人 签
名：

委托日期：年月日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件 3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509932、投票简称：“玉马投票”3、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票为准。如果股东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4年 10 月10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10月10日 9:15—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可 登 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4-060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9月20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蓝纳成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成”）收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
签发的关于 18F-LNC1007注射液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 18F-LNC1007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IND号

审批结论

18F-LNC1007注射液

注射剂

临床试验

CXHL240068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

你公司提交的 18F-LNC1007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
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公司在研产品 18F-LNC1007注射液是一种新型双靶点放射性体内诊断药物，同时靶向成纤维
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以下简称“FAP”)和整合素αvβ3 (Integrin αvβ3，以下简称

“αvβ3”)，拟用于诊断FAP和αvβ3阳性的成人实体瘤。
2、FAP为 II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高表达于许多上皮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

broblasts，简称“CAF”)中，包括胃癌、食管癌、肺癌、结直肠癌、卵巢癌等，而在正常组织、良性肿瘤间质
中无表达或表达较低。αvβ3是位于细胞表面的异源二聚体受体，在正常血管内皮和上皮细胞很少
表达，但在肺癌、骨肉瘤、成神经细胞瘤、乳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胶质母细胞瘤及浸润性黑色素瘤
等多种实体肿瘤细胞表面有高水平表达，表明αvβ3在肿瘤生长、侵袭和转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3、双靶向FAP和αvβ3的 18F-LNC1007注射液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的诊断效率，在临床前研究和
临床转化研究中，18F-LNC1007注射液能够显著延长肿瘤摄取时间、提升肿瘤靶向效率，并具有良好
的肿瘤成像质量。有希望在未来成为一种非侵入性示踪剂用于FAP和/或αvβ3阳性表达患者的临床
诊断。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18F-LNC1007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869.38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18F-LNC1007注射液在获得药品临床试验批准/授权通知书后，尚需

开展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注册申报并需经官方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
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